
嘉義縣衛生局 

115 年度長期照顧護理人員 Level II 專業課程訓練報名簡章 

一、 依據： 

(一) 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八條第四項、第十九條第四項及第六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 

(二) 111 年 09 月 02 日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 

二、 訓練目的：促進服務於長照領域之專業人員具備長照基本知能，培育長期照

顧管理專業人力。 

三、 承辦單位：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四、 協辦單位：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五、 主辦單位：嘉義縣衛生局 

六、 上課時間：辦理日期：辦理日期：5 月 2 日(週六)、5 月 3 日(週日)、5 月 16

日(週六) 及 5 月 17 日(週日) 8:00-17:00 

七、 上課地點：嘉義長庚醫院 綜合大樓 B1 第二國際會議廳(住址：嘉義縣朴子市

仁和里嘉朴路西段 8 號) 。 

八、 報名資格：具備長照 Level I 證明之護理人員，預計 200 人。 

九、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24 日止，如報名額滿，指導單位保有學員

篩選權利。 

十、 報名費用：免費。  

報名方式：線上報名 https://forms.gle/TNJWwN8ak6CAFTHd7 或 

掃描以下 QR code 

 
十一、 如有其他相關事宜，請電洽黃小姐，聯絡電話：05-3621283 。 

十二、 注意事項： 

(一) 全程參與且通過測驗，核發完訓證明。  

(二) 本訓練報名資料僅供課程資料登錄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三) 提供長照繼續教育積分(申請中)。 

(四) 響應環保研習會期間不提供紙杯，請自備環保杯。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70045


十三、 課程內容如下表 

主辦單位：嘉義縣衛生局 

承辦單位：嘉義縣護理師護士公會 

時間/時程 
第一天 

5/2(六) 
時間/時程 

第二天 

5/3(日) 

第三天 

5/16 (六) 

第四天 

5/17 (日) 

8:00-8:20 報到 

8:00-8:30 報到 報到 報到 
8:20-8:30 

致歡迎詞 

課程介紹 

8:30-9:30 

家庭照顧者角

色 

與功能 8:30-10：30 

個案照顧計畫案

例討論(含文化

合適性的健康照

護)家庭案例討

論 

個案問題處理

原則長照計畫

擬訂 

個案常見營養問

題與餐食調配 

9:30-10:30 
溝通協調技巧 

及問題處理 

講師 林淑照 講師 林玉琴 郭芳雅 劉金華 

10:30-10:40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休息 

10:40-11:40 個案周全性評

估(實際操作學

習) 

10:40-11:40 

個案照顧計畫

案例討論(含文

化合適性的健

康照護)家庭

案例討論 

常見及特殊護

理問題與照護

(口腔照護、足部

護理、尿布周

圍皮膚照護等 

長照之倫理與法

律議題 

楊婉萍 

11:40-12:40 11:40-12:40 跨專業團隊服務 

講師 王儷螢 講師 林玉琴 郭芳雅 楊婉萍 

12:40-13:10 午餐時間 12:40-13:10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13:10-15:10 
個案家庭功能 

評估 
13:10-15:10 

自立生活支援說

明及實務操作 

(含長照復能服務

操作指引) 

長照品質監測 

與提升 

長照給支付制度 

介紹 

講師 王儷螢 講師 廖志峰 黎世宏 洪文芳 

15:10-15:20 休息 15:10-15:20 休息 休息 休息 

15:20-16:20 
長照之安寧緩

和照護 
15:20-16:20 

個案用藥問題 

與處置 
長照產業發展 

感染管制 

講師 王儷螢 講師 戴琬玲 

16:20-18:20 

個案活動、環

境安全與輔具

應用 

16:20-17:20 
課後測驗暨滿意

度調查 

講師 周育如 黎世宏  

講師 陳柏宏  

 

 



講員介紹 

劉金華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營養科 組長 

郭芳雅 共樂居家護理所 機構負責人 

王儷螢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個管師 

戴琬玲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感染管制課 課長 

陳柏宏 社團法人嘉義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理事長 

洪文芳 嘉義縣衛生局 照顧管理督導 

周育如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藥劑科 護理之家藥師 

廖志峰 社團法人台灣自立支援照顧專業發展協會 理事長 

黎世宏 財團法人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基金會 

執行長 

林淑照 私立南洋月眉護理之家 機構負責人 

楊婉萍 祐平居家護理所 機構負責人 

林玉琴 新動能社會工作師事務所 所長/主任 

 


